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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非抗字第 72 號民事裁定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1 年 12 月 27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選任臨時管理人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01年度非抗字第72號

　　　　　　　　　　　　　　　　　　 101年度非抗字第73號

再 抗 告人　太平洋崇光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晴雯

代　理　人　楊政憲律師

　　　　　　王照宇律師

再 抗 告人　遠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旭東

代　理　人　楊曉邦律師

　　　　　　李錦樹律師

再 抗 告人　徐旭東

　　　　　　黃茂德

　　　　　　羅仕清

上 列 一人

代　理　人　陳建中律師

　　　　　　徐沛然律師

　　　　　　翁松谷律師

上 列 三人

共同代理人　薛松雨律師

　　　　　　王玫珺律師

　　　　　　古嘉諄律師

　　　　　　江如蓉律師

　　　　　　呂靜雯律師

再 抗 告人　李恒隆

代　理　人　林志豪律師

　　　　　　曾月娟律師

　　　　　　李恬野律師

　　　　　　黃曼莉律師

　　　　　　黃心賢律師

　　　　　　王君倚律師

　　　　　　潘宣頤律師

　　　　　　莊涵雯律師

再 抗 告人　章民強

代　理　人　陳世寬律師

　　　　　　董浩雲律師

　　　　　　劉純穎律師

　　　　　　孔繁琦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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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文昭律師

再 抗 告人　太平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章啟光

再 抗 告人　豐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章民強

上 列 三人

共同代理人　莫詒文律師

　　　　　　莊佳樺律師

　　　　　　張智婷律師

上列再抗告人李恒隆聲請為相對人太平洋流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選任臨時管理人事件，再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01年5月11日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101年度抗字第92號所為裁定提起再抗告，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及原法院100年度司字第333號裁定均廢棄。

再抗告人李恒隆在原法院之聲請駁回。

再抗告人太平洋崇光百貨股份有限公司、遠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徐旭東、黃茂德、羅仕清再抗告部分之再抗告、抗告及聲請費

用均由再抗告人李恒隆負擔；再抗告人李恒隆、章民強、太平洋

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豐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再抗告部分之再抗告

費用由其各自負擔。

    理  由

一、按民事訴訟法有關當事人能力及訴訟能力之規定，於非訟事

    件關係人準用之，非訟事件法第11條定有明文。又公司登記

    ，除設立登記為公司之成立要件外，其他登記，皆屬對抗要

    件，此觀公司法第6條、第12條規定即明。是股份有限公司

    之新任董事長，自其就任後即生效力，並非經主管機關准予

    變更登記後，始生效力（最高法院68年台上字第2337號判例

    要旨參照）。查再抗告人太平洋崇光百貨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太百公司）登記之第10屆董事長為黃晴雯、監察人為王景

    益，任期於民國100年6月12日屆滿，監察人王景益依經濟部

    函示召集100年8月26日股東臨時會，選出黃晴雯等五人為董

    事，旋於同日董事會中推選黃晴雯為第11屆董事長，有太百

    公司變更登記表及股東臨時會議事錄在卷可稽（原法院卷㈣

    第246至247頁、卷㈠第200至201頁）。太百公司100年8月26

    日股東臨時會係由監察人王景益召集，縱係於無召集股東會

    之必要時所為，核與無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之情形有別，僅

    係該股東會之召集程序違反法令。又該股東臨時會即令有未

    達股東會法定額數以上之股東出席，欠缺此項定額所為決議

    ，則屬股東會決議方法之違法。太百公司100年8月26日股東

    臨時會之決議縱有前開瑕疵存在，依公司法第189條之規定

    ，均僅得由股東訴請法院撤銷而已，該決議在未經撤銷前，

    仍為有效（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2561號、86年台上字第15

    79號、63年台上字第965號判例要旨參照）。而主管機關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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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濟部所為公司負責人之登記，僅具對抗效力，並非生效要件

    ，經濟部是否核准登記，亦與董事是否合法有效無關。太百

    公司100年8月26日股東臨時會選任黃晴雯等五人為董事之決

    議，未經法院判決撤銷確定前，自屬有效，黃晴雯仍為太百

    公司之合法董事，並經其餘董事推選為第11屆董事長，雖尚

    未經主管機關核准登記，其對外仍有權代表太百公司，是本

    件應認黃晴雯為太百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合先敘明。

二、本件再抗告人李恒隆依公司法第208條之1第1項之規定向原

    法院聲請為相對人太平洋流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太流

    公司）選任臨時管理人，經原法院以100年度司字第333號裁

    定選任陳榮傳、王弓、簡敏秋為太流公司之臨時管理人。相

    對人太流公司提起抗告部分，原法院合議庭以抗告不合法裁

    定駁回（太流公司對該裁定仍不服，提起再抗告，本院分案

    101年度非抗字第73號事件，另行裁定駁回）。再抗告人太

    百公司、遠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百公司）、徐旭東

    、黃茂德、羅仕清提起抗告部分，原法院合議庭則以：上開

    再抗告人均已釋明因前開裁定而權利受侵害，得依非訟事件

    法第41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抗告。前開裁定准為太流公司選

    任臨時管理人符合公司法第208條之1第1項之規定，惟考量

    太流公司主要營業項目係投資太百公司，依其業務及事務複

    雜程度，應選任五名臨時管理人為宜，且臨時管理人應能客

    觀、公正執行職務，並兼及法律、會計與百貨物流業等領域

    ，方能妥善、圓滿處理太流公司臨時管理人職務，因而維持

    前開裁定關於准許選任臨時管理人部分，並廢棄臨時管理人

    之人選部分，更為選任簡敏秋、王弓、邱正雄、吳清友、陳

    志雄為太流公司之臨時管理人。再抗告人太百公司、遠百公

    司、徐旭東、黃茂德、羅仕清對原法院合議庭裁定（下稱原

    裁定）仍不服，提起再抗告；再抗告人李恒隆對原裁定亦不

    服，提起再抗告。另再抗告人章民強、太平洋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太設公司）、豐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豐洋

    公司）主張因原裁定而致其權利受侵害，提起再抗告。

三、依非訟事件法第41條第1項規定，因裁定而權利受侵害者，

    得為抗告。所謂因裁定而權利受侵害之人，不以非訟事件之

    當事人為限，凡因非訟裁定而其權利直接受侵害者均屬之。

    又因非訟裁定而權利受侵害之人提起抗告，應釋明其法律上

    之利害關係，此觀同法第38條第2項及非訟事件法施行細則

    第15條之規定即明。查太流公司與再抗告人太百公司為關係

    企業，太流公司持有再抗告人太百公司78.6%之股份，為控

    制公司，再抗告人太百公司則為從屬公司，依公司法第179

    條第2項第2款之規定再抗告人太百公司雖無表決權，然仍為

    太流公司之合法股東，太流公司之臨時管理人為何人，攸關

    太流公司之經營，難謂對其股東即再抗告人太百公司之權益

    全無影響，尚非無利害關係。又按「公司之設立或其他登記

    事項有偽造、變造文書，經裁判確定後，由檢察機關通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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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登記。」公司法第9條第4項定有明

    文，經濟部前於99年2月3日以經授商字第00000000000號函

    ，依該規定撤銷遠東集團等公司（含再抗告人遠百公司）於

    91年11月13日對太流公司之增資登記，將太流公司登記實收

    資本額自新臺幣（下同）40億1,000萬元回復為1,000萬元，

    並函覆原法院目前太流公司之股東僅有再抗告人李恒隆（持

    股60%）、太百公司（持股40%）兩人之事實，有前揭經濟部

    函可稽（原法院卷㈠第371至373、375頁）。另因太流公司

    董監事任期屆滿，臺北市政府限期命太流公司於100年9月30

    日前改選董監事，太流公司即於100年8月1日以40億1,000萬

    元之資本額為基礎，召開100年度股東常會，並於該次會議

    中選任徐旭東、遠百亞太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及遠百新世紀開

    發股份有限公司等三人為太流公司新任董事，後二者公司又

    分別以再抗告人黃茂德、羅仕清為其自然人代表等情，有太

    流公司股東常會議事錄在卷可參（原法院卷㈠第108至109頁

    、本院卷㈠第112至114頁）。按主管機關所為之公司登記，

    除設立登記為公司之成立要件外，其餘僅屬對抗要件，是增

    資登記僅為對抗要件，尚非生效要件。再抗告人遠百公司係

    以太流公司股東之身分提起抗告，業據其提出太流公司95年

    7月21日股東名簿及太流公司印製之股票為證（原法院卷㈠

    第70至86頁），形式上即可認為係太流公司之股東。而再抗

    告人遠百公司完成增資認股行為，取得太流公司股東權，既

    不以向經濟部完成增資登記為生效要件，自不因嗣後經濟部

    前揭撤銷增資登記之行政處分而失效。又太流公司100年度

    股東常會決議迄今未經法院判決撤銷或確認無效確定在案，

    則再抗告人徐旭東、黃茂德、羅仕清之董事身分即非確定不

    存在，無從遽以否認其利害關係人之地位。是再抗告人太百

    公司、遠百公司、徐旭東、黃茂德、羅仕清均屬因太流公司

    選任臨時管理人裁定而可能權利受侵害者，自得依非訟事件

    法第41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抗告、再抗告，原裁定就此所適

    用之法規核無顯然錯誤之情。而渠等提起本件再抗告，亦非

    不合法。另再抗告人章民強主張其將所有太流公司之股份信

    託登記於再抗告人李恒隆，業已起訴請求返還信託股份，目

    前訴訟中，其為太流公司之股東等情，業據其提出民事上訴

    理由狀為證（本院卷㈠第211至217頁），本件選任太流公司

    臨時管理人之裁定自與再抗告人章民強權利有利害關係。又

    再抗告人太設公司、豐洋公司確為再抗告人太百公司之股東

    ，太流公司為再抗告人太百公司之最大股東，並為控制公司

    ，太流公司選任臨時管理人之裁定當然影響再抗告人太百公

    司之經營利益，再抗告人太百公司股東之權利亦可能因而受

    到侵害，難謂無利害關係。是再抗告人章民強、太設公司、

    豐洋公司依非訟事件法第41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件再抗告

    ，應屬合法。

四、關於再抗告人太百公司、遠百公司、徐旭東、黃茂德、羅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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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再抗告部分：

  ㈠按對於抗告法院之裁定再為抗告，僅得以其適用法規顯有錯

    誤為理由，非訟事件法第45條第3項定有明文。所謂「適用

    法規顯有錯誤」，係指抗告法院所為裁定本其取捨證據所確

    定之事實，適用法規所持法律上判斷顯有錯誤而言。復按「

    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時，法院

    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得選任一人以上之臨時管理

    人，代行董事長及董事會之職權。但不得為不利於公司之行

    為。」公司法第20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為：

    「公司因董事死亡、辭職或當然解任，致董事會無法召開行

    使職權；或董事全體或大部分均遭法院假處分不能行使職權

    ，甚或未遭假處分執行之剩餘董事消極地不行使職權，致公

    司業務停頓，影響股東權益及國內經濟秩序，增訂本條，俾

    符實際」。又公司增資之新股認受行為，於認股人完成認股

    行為，即取得公司股東之資格，得享受股東之權利，不以經

    增資登記為生效要件（最高法院57年台上字第1374號判例要

    旨參照）。而公司法第189條規定，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或其

    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股東得自決議之日起三十日

    內，訴請法院撤銷其決議，該除斥期間經過時，撤銷訴權即

    告消滅。股份有限公司之新任董事長，自其就任後即生效力

    ，並非經主管機關准予變更登記後，始生效力（最高法院68

    年台上字第2337號判例要旨參照）。

  ㈡本件太流公司之原任董事即再抗告人李恒隆與李冠軍、鄭澄

    宇（後二人為再抗告人太百公司之自然人代表）及監察人杜

    金森之任期係至94年4月13日屆滿，臺北市政府遂於100年7

    月4日以府產業商字第00000000000號函，依公司法第195條

    、第217條之規定，限太流公司於100年9月30日前改選董監

    事並變更登記，逾期未改選，原董事、監察人即當然解任。

    時任太流公司監察人之杜金森，乃於100年8月1日召開太流

    公司100年度股東常會，並以當時股東名簿（即95年7月21日

    股東名簿）所記載之股東為通知，以股東名簿所記載之股份

    數額40億1,000萬元為計算表決權數，於該次會中選任徐旭

    東、遠百亞太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自然人代表黃茂德）及遠

    百新世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自然人代表羅仕清）等三人為

    太流公司新任董事，並於同日推選徐旭東為董事長。再抗告

    人李恒隆雖曾於100年8月31日訴請法院撤銷該次股東會決議

    ，但旋於100年12月16日撤回起訴，此有民事起訴狀（本院

    卷㈠第197至198頁）、民事撤回狀（本院卷㈠第199頁）在

    卷可稽，依民事訴訟法第263條規定，即視同未起訴。倘太

    流公司股東之撤銷訴權已因除斥期間屆滿而消滅，股東即無

    依公司法第189條規定提起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則該股東

    會決議自屬有效。經查原裁定認定本件太流公司有選任臨時

    管理人之必要，無非以：杜金森按40億1,000萬元資本額為

    基礎，召開該次股東會，並據以計算表決權數，且股東名簿

第 5 頁



    記載持股數60萬股之股東即再抗告人李恒隆未出席，如日後

    實體判決結果認定遠東集團於91年起之增資行為無效，太流

    公司之資本額僅有1,000萬元，股東僅有再抗告人李恒隆、

    太百公司兩人，則該次股東會即有出席股東不足代表已發行

    股份總數半數以上，違反公司法第174條所定法定數額之決

    議程序違法瑕疵存在，應屬得撤銷之事由，日後非無可能因

    遭撤銷致該次股東會決議選任徐旭東等三人為新任董事之結

    果隨之自始無效云云，為其論據。惟所謂「日後非無可能」

    ，即目前並無此事實存在，則法院豈能就尚未發生之事實逕

    自推測而適用法律？何況股東未於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三十日

    內訴請撤銷股東會決議，其撤銷訴權即告消滅，日後有無發

    生撤銷該股東會決議之可能，更非無疑？原裁定就此適用公

    司法第189條之規定顯然錯誤。其次，遠東集團自91年起之

    增資行為，倘各認股人均已完成認股行為，即為太流公司之

    合法股東，縱然未為增資登記，不影響股東之資格。而此股

    東權之取得，既不以向經濟部完成增資登記為生效要件，自

    不因嗣後經濟部前揭撤銷增資登記之行政處分而失效。則太

    流公司100年度股東常會以當時股東名簿所載之股東及40億

    1,000萬元資本額為基礎，所選任董事之決議復未經法院判

    決撤銷或確認無效確定在案，該股東會決議所選任之董事即

    非無效，而新任董事長徐旭東，自其就任後即生效力，得代

    表太流公司，無須經主管機關准予變更登記後，始生效力，

    縱未為變更登記，亦不影響其董事職權之行使。又太流公司

    已改選董事，並得執行董事職權，縱然前董事即再抗告人李

    恒隆拒不移交公司銀行帳戶印鑑，太流公司與再抗告人李恒

    隆間有返還印章之訴（原法院100年度訴字第3891號）審理

    中，似此前後任董事經營之爭執，要與太流公司董事會不能

    或不執行職權有別。太流公司顯無因自然或法律之因素致無

    法召開董事會，或公司董事全體或大部分遭假處分不能行使

    職權而剩餘董事消極不行使職權，並因此導致公司業務停頓

    ，影響股東權益及國內經濟秩序之情，與公司法第208條之1

    第1項之要件不符，即無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必要。乃原裁定

    認徐旭東等三人選任合法性日後非無變動之虞，三人均可能

    構成無權代表行為，不能於法律上有效行使其職權，其董事

    職權之行使受再抗告人李恒隆之阻礙，事實上執行職務亦有

    困難，而依公司法第208條之1第1項規定准予選任臨時管理

    人，適用上開公司法規有顯然之違誤。是則原裁定有上開適

    用法規顯然錯誤違法之情，且所涉及之法律見解，亦具有原

    則上重要性，再抗告人太百公司、遠百公司、徐旭東、黃茂

    德、羅仕清再抗告論旨，執此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

    非無理由。又本件迄原法院合議庭為原裁定時，並無撤銷太

    流公司100年度股東常會選任董事決議或確認該股東會決議

    無效之判決確定在案，該股東會決議選任太流公司董事，並

    推選徐旭東為董事長，均屬有效，而該董事會無不為或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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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使職權，致太流公司受損害之情，與公司法第208條之1第

    1項規定之選任臨時管理人要件不符，本院基於原法院上開

    確定之事實及依法得斟酌之事實，爰自為裁定，將原裁定及

    原法院101年2月13日所為100年度司字第333號裁定廢棄，駁

    回再抗告人李恒隆在原法院選任臨時管理人之聲請，以資適

    法。

五、關於再抗告人李恒隆、章民強、太設公司、豐洋公司再抗告

    部分：

    本件再抗告人李恒隆聲請為太流公司選任臨時管理人，不符

    公司法第208條之1第1項規定之要件，應予駁回其聲請，即

    無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必要，自無審究臨時管理人人選之問題

    。再抗告人李恒隆、章民強、太設公司、豐洋公司再抗告意

    旨指摘原裁定關於臨時管理人人選部分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原裁定此部分應予廢棄，並發回更為選任或維持原法院100

    年度司字第333號裁定所選任之陳榮傳、王弓、簡敏秋為太

    流公司之臨時管理人等語，雖均非有據。然原裁定既有前開

    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即屬無可維持而應予廢棄，仍應認

    其再抗告為有理由。

六、據上論結，本件再抗告為有理由。依非訟事件法第46條、第

    21 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2項、第477條第1項

    、第478條第2項、第481條、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79

    條、第85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蕭艿菁

                              法  官  王永春

                              法  官  林麗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12    月    28    日

                              書記官  陶美玲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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